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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3_A8_E5_c45_74928.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考虑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明确执业

责任，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

务报表审计业务。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被

审计单位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假定其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

来会继续下去，不拟也不必终止经营或破产清算，可以在正

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 可预见的将来通常是

指资产负债表日后十二个月。 第四条 在计划和实施审计程序

以及评价其结果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管理层在编制财务

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 第二章 管理层的责任 第

五条 根据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评估被审计

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是管理层的责任。 第六条 管理层对持续

经营能力的评估涉及在特定时点对事项或情况的未来结果作

出判断，这些事项或情况的未来结果具有固有的不确定性。 

第七条 被审计单位在财务、经营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某些事

项或情况可能导致经营风险，这些事项或情况单独或连同其

他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 第八

条 被审计单位在财务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

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主要包括： （一）无法偿还到期债

务； （二）无法偿还即将到期且难以展期的借款； （三）无

法继续履行重大借款合同中的有关条款； （四）存在大额的

逾期未缴税金； （五）累计经营性亏损数额巨大； （六）过

度依赖短期借款筹资； （七）无法获得供应商的正常商业信



用； （八）难以获得开发必要新产品或进行必要投资所需资

金； （九）资不抵债； （十）营运资金出现负数； （十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十二）大股东长期

占用巨额资金； （十三）重要子公司无法持续经营且未进行

处理； （十四）存在大量长期未作处理的不良资产； （十五

）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有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 第九条 

被审计单位在经营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主要包括： （一）关键管理人员离职

且无人替代； （二）主导产品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三）

失去主要市场、特许权或主要供应商； （四）人力资源或重

要原材料短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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